反面典型及案例分析
案例一：

关于对李春阳被撤稿的论文存在委托第三方公司
代写代投、署名不实等问题处理结果的通报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监督委员会对内蒙古医科大学李春阳等发表的论文“Xiaolei Wang, Chunmei Qiao, Jiongou Liu, Chunyang Li*. Inhibition of the SOCS1-JAK2-STAT3 Signaling Pathway Confers Neuroprotection in Rats with Ischemic Stroke. Cell Physiol Biochem. 2017; 44(1):85-98.”（标注基金号81360213）涉嫌学术不端开展了调查。

经查，上述论文存在委托第三方公司代写代投、署名不实等问题。通讯作者李春阳应对上述问题负责。

经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监督委员会五届十四次会议审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2022年第10次委务会议审定，决定依照《科研诚信案件调查处理规则（试行）》第二条第三项、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并依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监督委员会对科学基金资助工作中不端行为的处理办法（试行）》第十七条第四项，撤销李春阳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超声造影对脑梗塞后颅内血管、脑灌注与侧支循环的评价”（批准号81360213），追回已拨资金，取消李春阳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请资格3年（2022年7月19日至2025年7月18日），给予李春阳通报批评。

案例二：

关于对袁雪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请书

存在违规重复申请问题处理结果的通报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监督委员会对四川大学袁雪凌涉嫌学术不端开展了调查。

经查，袁雪凌曾参与他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请并获得资助，2022年度袁雪凌使用该申请书内容再次申报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负载miRNA-214抑制剂的可注射组织工程多孔软骨微球修复骨关节炎骨软骨缺损的研究”（申请号8220090952），存在违规重复申请的问题，袁雪凌应对上述问题负责。

经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监督委员会五届十四次会议审议、2022年第10次委务会议审定，决定依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科研不端行为调查处理办法》第四十一条第六项，撤销袁雪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负载miRNA-214抑制剂的可注射组织工程多孔软骨微球修复骨关节炎骨软骨缺损的研究”（申请号8220090952）申请，取消袁雪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请和参与申请资格2年（2022年7月19日至2024年7月18日），给予袁雪凌通报批评。

案例三：

关于对巩威、薛一雪发表的论文存在图片使用混乱和擅自标注他人基金号等问题并在项目申请书/进展报告/结题报告中存在虚假信息处理结果的通报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监督委员会对中国医科大学巩威、薛一雪等发表的2篇论文涉嫌学术不端开展了调查，涉事论文如下：

论文1：Wei Gong, Jian Zheng, Xiaobai Liu, Jun Ma, Yunhui Liu, Yixue Xue*. Knockdown of NEAT1 restrained the malignant progression of glioma stem cells by activating microRNA let-7e. Oncotarget. 2016, 7, 62208-62223.（标注基金号81573010, 81372484,81272564）

论文2：Libo Sa#, Yan Li#, Lini Zhao, Yunhui Liu, Ping Wang, Libo Liu, Zhen Li, Jun Ma, Heng Cai, Yixue Xue*. The Role of HOTAIR/miR-148b-3p/USF1 on Regulating the Permeability of BTB. Front. Mol. Neurosci. 2017, 10：194. （标注基金号81573010, 81372484, 81672511）

经查，论文1、论文2存在图片使用混乱和擅自标注他人基金号的问题，巩威（论文1的第一作者）、萨丽波（论文2的第一作者）、薛一雪（论文1、2的通讯作者）对图片使用混乱的问题负责，巩威对擅自标注他人基金号的问题负责。此外，巩威将论文1列入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请号3180060202、8190101157）申请书中，萨丽波将论文2列入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请号8180103701）申请书中，薛一雪将论文2列入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请书（批准号81872503、82073403）、进展报告（批准号81573010）和结题报告（批准号81573010）中，均应对申请书/进展报告/结题报告中存在虚假信息的客观结果负责。

经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监督委员会五届十四次会议审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2022年第10次委务会议审定，决定依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科研不端行为调查处理办法》第四十七条、第四十三条第六项，参照第四十条，撤销巩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长链非编码RNA DLX6-AS1靶向调控miR-4465影响胶质瘤细胞的生物学行为的机制研究”（申请号3180060202）、“长链非编码RNA DLX6-AS1靶向调控miR-4465影响胶质瘤细胞的生物学行为的机制研究”（申请号8190101157）申请，取消巩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请和参与申请资格3年（2022年7月19日至2025年7月18日），给予巩威通报批评。

决定依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科研不端行为调查处理办法》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六条、参照第四十条，撤销薛一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HIWI结合DQ593109靶向调控MEG3影响血肿瘤屏障通透性的分子机制”（批准号81573010）、“TAF15调控ATM介导的RFX5磷酸化与乙酰化相互调节在胶质瘤血管新生中的作用机制”（批准号81872503）、“假基因MAPK6P2/P4通过编码功能性多肽介导VE-cadherin和VEGFR-2乳酸化调控胶质瘤VM形成的分子机制”（批准号82073403），追回已拨资金，取消薛一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请和参与申请资格3年（2022年7月19日至2025年7月18日），给予薛一雪通报批评。

对萨丽波的处理决定见国科金监处〔2022〕120号。

案例四：

关于对单涛发表的论文存在伪造、篡改研究数据等问题
处理结果的通报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监督委员会对西安交通大学单涛等发表的论文“Shuo Chen#,XiChen# ,WeiLi,TaoShan*,Wan Run Lin,JiancangMa,XijuanCui, Wenbin Yang, Gang Cao, Yiming Li, Li Wang and Yaan Kang. Conversion of epithelial-to-mesenchymal transition to mesenchymal-to-epithelial transition is mediated by oxygen concentration in pancreatic cancer cells. Oncology letters, 2018, 15(5): 7144-7152.”（标注基金号81402583）涉嫌学术不端开展了调查。
经查，该论文存在伪造、篡改研究数据的问题，通讯作者单涛对上述问题负主要责任。
经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监督委员会五届十四次会议审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2022年第10次委务会议审定，决定依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科研不端行为调查处理办法》第四十七条、第四十条，撤销单涛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ROS重塑CAFs代谢转变调配胰腺癌以非血管依赖方式生长的研究”（批准号81402583），追回已拨资金，取消单涛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请和参与申请资格3年（2022年7月19日至2025年7月18日），给予单涛通报批评。

案例五：

某校教师甲某发表的某论文，与其出版的某教程文字内容存在高度重复，重复率为60%以上（正文部分重复率70%以上），且论文发表时间晚于教程出版时间。基于调查事实，认定甲某以上论文的发表存在学术不规范行为。

案例六：
2022年，A高校收到B高校发来的函件，要求A校协助调查B校教师甲某项目申报有关问题。函件内容显示，A校教师乙某参与甲某申报的2022年国家自科基金地区基金项目申报书（以下简称申报书1）与某高校教师丙某2020年主持申报的国家自科基金项目申报书（以下简称申报书2）内容高度相似。据甲某举证，“申报书2”是由A校乙某提供，且乙某为“申报书1”的第一参与人，按要求需要A校协助调查。

调查结果显示，A校教师乙某在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未获资助后，主动将其申报书无偿提供给丙某参考并形成“申报书2”。经查证，乙某是以上三份项目申报书研究思路和研究内容的主要贡献者，但在未经过丙某同意的前提下，将申报书提供给第三者，存在对学术规范意识不强等问题。基于调查事实，认定乙某在该事件中不存在明显的科研失信行为，但存在违反项目申请规范的问题，决定对其进行批评教育。
